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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一】機關首長續行僱用配偶為約僱人員案
A於擔任本部所屬機關首長時，於本法施行後，未迴避
續行僱用其「配偶」B及其弟之配偶C為約僱人員，違
反利衝法§6、§10Ⅰ二規定，分別遭法務部依法各處以
新臺幣100萬元之罰鍰。

【案例二】鄉長在配偶經營之餐廳消費並予核銷案
A於擔任鄉長時，常在其配偶B經營之臺菜海鮮餐廳召
開鄉務會議，會後用餐並以鄉公所公費報帳達新臺幣
（下同）39萬1,450元，經監察院處以100萬元之罰鍰
，其配偶違反利衝法§9規定，經法務部處以39萬1,450
元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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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三】進用二親等，擔任機關約僱人員

A自98年7月20日至102年1月1日止擔任甲機關會計室

主任，係本法第2條所稱之公職人員，遭檢舉於100

年間進用胞兄B(二親等血親)擔任該會計室約僱人員

（約僱期間為100年7月20日至10月24日）之人事案

件，使其關係人獲得僱用為該機關約僱人員之非財

產上利益及領取薪資計新臺幣（下同）16萬餘元之

財產上利益，違反利衝法§6及§10Ⅰ規定，法務部乃

依利衝法§16處以100萬元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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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四】代理機關首長更改自身考績案

市政府消防局副局長A，其年終考績原經局長核定

為丙等65分，後於代理局長期間，指示重新召開考

績委員會，並於該考績更正為甲等85分之考績表「

機關首長」欄加蓋「代理首長」職名章覆核後，送

經銓敘部審定，遭監察院以違反利衝法§ 10Ⅰ二，

未依法自行迴避，依利衝法§16及行政罰法規定，

處以新臺幣34萬元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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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五】自行迴避義務之禁止

A自100年6月20日起任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秘書室主任，係利衝法§2之

公職人員；其子B為利衝法法§3之關係人。A已知其子於100年10月24日由

承攬體委會「100年度兼辦政風業務勞務委託案」之廠商「社團法人台

灣體育志工協會」派遣至該會服務，未予自行迴避，嗣體委會100年11

月23日由法規委員會簽陳與體育志工協會辦理101年度臨時人員勞務委

外後續擴充案，A明知將亦派遣其子B至體委會服務，仍於上開簽陳核章

未予自行迴避，使其子自100年10月24日起至101年4月5日止獲聘為體委

會兼辦政風業務勞務委外工作人員並領取薪資，違反利衝法§6及§10。

就其2次違法行為，依行政罰法§8但書及§18第3項規定各酌減至法定罰鍰

金額最低額二分之一，並依行政罰法§25規定併處罰鍰100萬元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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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六】圖利行為之禁止

高雄市政府經發局於99年7月至8月間辦理99年度暑期工讀導航計畫，工

作期間自99年7月16日至8月31日止，時薪新台幣100元，每日工作8小時

，計畫招募450名工讀生，由高雄市政府事業單位、市府單位等提供工讀

機會，並於99年7月由各提供工讀機會之機關辦理聯合遴選，經發局因文

書檔案及資訊管理等業務需要，遂提出30個職缺，並由經發局秘書室擔

任該局之幕僚作業，代表出席會議、簽辦需求科室指派面試人員及綜整

面試成績及錄取名冊等事宜。詎經發局秘書室主任A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

機會與方法，透過動產所所長要求面試人員進用其子，經99年7月9日公

開甄選面試，其子果獲選為正取人員，致獲得人事進用之非財產上利益

及工讀薪資之財產上利益，違反利衝法§7規定，處罰鍰10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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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七】圖利行為之禁止

A擔任前台中縣議會議員，為利衝法§2所定之公職人
員。B建築師為該議員之配偶，依建築師法登記在B
建築師事務所執行業務，故為本法第3條之關係人。
詎該事務所於98年8月至99年10月間，與前臺中縣政
府及臺中縣立學校為17件承攬之交易行為，交易金
額總計9,502,393元，違反利衝法§6規定，處交易行
為金額一倍即9,502,393元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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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財產申報如遇任何問題，請聯絡：
1.服務單位之財產申報承辦人。
2.警政署政風室承辦人:
警用722-6347
自動電話02-23578944


